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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947.htm （１９９５年４月６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土

地管理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关于加强中央国家机关使用土地管理的请示》（［１９９４

］国土［办］字第４２号）收悉。为加强中央在京和国家机

关（指党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全国人大机关、全国

政协系统、高法院机关、高检院机关等，下同）使用土地的

管理，现批复如下： 一、对中央在京党和国家机关使用的土

地；机关事务分别属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务院

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行政管理局、全国

政协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中直管理局和国管局

等部门）管理的各企事业单位使用的土地。调查工作要按照

地籍调查的统一要求，由中直管理局和国管局等部门分别会

同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进行，调查汇总工作于１９９５年９

月３０日前完成。 二、中央在京党和国家机关的土地使用权

，在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指导下，分别由中直管理局和国管局

等部门实行归口管理。在调查的基础上，抓紧进行中央在京

党和国家机关使用土地的登记、发证工作，并建立审查、备

案制度。中央在京和国家机关要根据地籍调查结果提出土地

登记申请，分别经其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审查后，由北京市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地籍管理的统一要求，审核登记，核

发《国有土地使用证》，并将土地登记卡、《国有土地使用

证》影印件分另送其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备案。中央在京党和



国家机关也要对取得使用权的土地加强管理，在其机关事务

主管部门的归口管理下，切实解决好机关建设用地。中央在

京党和国家机关使用的土地，原则上不得改变其用途。如确

需改变，必须符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报经其机关

事务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经北京市土地管理和城市规划部

门批准，凭审查、批准文件方可到北京市的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同时报送其机关事务主管部

门备案。具体办法由中直管理局和国管局等部门、国家土地

管理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研究制

定。 三、组织编制中央在京党和国家机关建设用地规划，统

筹解决好中央在京党和国家机关建设用地，以适应工作需要

，体现北京作为首都的城市性质。规划的编制应依据《国务

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国函［１９９３］１１

４号）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１０年

），本着尊重历史和现状、布局相对集中、交通比较方便的

原则，结合机构改革和城镇住房制定改革的要求进行，由国

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行政管理局、全国政协办公厅机关事务

管理局、国家计委、国家土地管理局、建设部、北京市人民

政府组织编制，并于１９９５年内完成。规划报经国务院审

查批准后，由中直管理局和国管局等部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

共同组织实施。 四、北京市人民政府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进行

城市建设确需动迁属中央在京党和国家机关所有的房产时，

要事先商得其机关事务主管部门同意，按中央在京党和国家

机关建设用地规划重新划拨相应用地，并依法给予动迁补偿

；动迁党和国家领导人住所，北京市人民政府须事先征得为



其服务的机关事务主管部门的同意。中央在京党和国家机关

以及机关事务分别属中直管理局和国管局等部门管理的各企

事业单位使用的土地，未经批准，禁止以任何形式与其以外

的其他单位合作使用。 五、加强中央在京党和国家机关的土

地使用权管理，搞好中央在京党和国家机关建设用地规划的

编制与实施，是保证中央在京党和国家建设和开展国际交往

需要，维护国家形象，体现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地位的一项主

要工作。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在京党和国家机关要继续互

相支持，通力合作，共同把这项工作搞好。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